兴安盟行政公署关于进一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各旗县市人民政府，盟直有关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内政发〔2010〕25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15〕104号）及《内蒙古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提高苏木乡镇卫生院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内卫计基层发〔2016〕59号）精神，推进我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综合改革，激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活力，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经行署研究同意，现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范围
　　各旗县市苏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原则；坚持编制总量控制、盘活存量原则；坚持定编定岗不定人和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原则；坚持绩效管理、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原则。
　　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任务
　　（一）加强编制管理。以旗县市为单位，苏木乡镇卫生院要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内政发〔2010〕25号）核定编制。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内机编办发〔2007〕32号）核定编制。在编制部门核定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总量内，统筹安排，旗县市所属苏木乡镇卫生院之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可动态调整编制。
　　（二）科学设置岗位。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按照自治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规定以及关于印发《兴安盟基层卫生院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兴医改办发〔2011〕17号）文件，开展岗位设置管理工作。以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数为基数，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科学合理设置管理、专业技术、工勤技能三类岗位。专业技术岗位的设置，以医疗卫生岗位为主体，不低于岗位总数的85%。管理和工勤技能岗位的设置，应保持合理的结构比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旗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计生局的统一指导下，制定具体的岗位设置方案，不得随意设岗，设岗方案需报旗县市卫生计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备案。
　　（三）实行全员聘任制。旗县市卫生计生局采取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方式，选聘苏木乡镇卫生院院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聘期一般为3年（其中试用期1年），连续聘任不超过2个聘期。实行聘期目标责任制管理，旗县市卫生计生局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进行综合考核，人社、编制、财政等相关部门参与考核监督，考核结果作为任期个人收入的主要依据，并作为再聘任的重要指标。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旗县市卫生计生局将予以解聘并重新选聘。苏木乡镇卫生院副院长、社区中心副主任由院长、主任提名，由旗县市卫生计生局审核聘用。
　　一般工作人员无论是在编人员，还是编制总数内单位自聘人员，由苏木乡镇卫生院院长、社区中心主任，按照定编定岗不定人和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的原则聘用，与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聘期不低于3年。通过实行全员聘用，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在空编数内面向社会自主招聘人员。单位自聘人员不纳入编制、人社部门管理。单位自聘人员要符合岗位条件，均为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单位自聘人员计划和自聘人员人选需报旗县市卫生计生局审核备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有自聘人员要按上述规定进行清理。
　　（四）妥善安置未聘分流人员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内政发〔2010〕25号）和关于印发《兴安盟基层卫生院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兴医改办发〔2011〕17号）精神，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岗竞聘后未聘分流人员，采取妥善的安置措施。原有在编职工未聘分流人员采取系统内调剂、够条件可以申请提前离岗退养、病退、三年过渡安置、鼓励自谋职业、支持学习深造等多种方式妥善安置。非在编分流人员，按有关规定与原单位解除合同聘用关系。苏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竞聘定岗工作后，要尽快完成未聘人员分流安置工作。
　　四、实行全员绩效管理制度
　　根据盟卫生计生委、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兴卫联发〔2015〕10号）和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兴安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核定发放有关事宜的通知》（兴人社发〔2016〕5号）精神，进一步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管理工作。编制总数内经旗县市卫生计生局审核备案的单位自聘人员，与在编人员同样实行绩效管理制度，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健立完善按岗定酬、按绩取酬的考核分配机制，实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人员分类考核，将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使绩效工资向关键岗位、一线岗位倾斜，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发挥绩效管理的激励引导作用。  
　　苏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绩效工资总量，由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审核。基础性绩效工资按规范津补贴的60%核定，按月发放。用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资金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职工工资总额中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部分；二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的人员补助部分（不得超过按规定比例拨付给嘎查村卫生室补助资金后剩余资金的40%）、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三是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业务收支结余的50%部分。
　　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及绩效考核办法由苏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制定，报旗县市卫生计生局审批。苏木乡镇卫生院院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奖励性绩效工资由旗县市卫生计生局按分配方案及考核结果核定，不超过本单位人均奖励性绩效工资的2倍。副院长、副主任及其它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单位按分配方案及考核结果确定。
　　在实行绩效管理中，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与科室收入直接挂钩，严禁在绩效工资总量外违规滥发补贴、奖金。
　　五、保障人员经费
　　旗县市财政部门按同级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总数内的合规聘用人员数（包括在编人数、经卫生计生局审核备案的单位自聘人数），核定人员经费并拨付到基层医疗单位。工资发放由财政部门统发改为由基层医疗单位发放，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单位绩效工资的监督管理。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经费。
　　六、抓好政策落实
　　各旗县市医改部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全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各负其责，积极采取措施，认真落实各项改革政策。盟行署将对各旗县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工作进展情况定期督查，对工作开展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旗县市，将逐级追究责任。

